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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 113年度模範勞工選拔、表揚及獎勵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年 1月 10日核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 目的：為表彰基隆市(以下簡稱本市）勞工對市政建設及經濟發展之 

      貢獻，發揚敬業樂群的精神及優良傳統的品德，特訂定基隆市 

      113年度模範勞工選拔、表揚及獎勵實施計畫(以下簡稱本計 

      畫)。 

二、 本計畫預算:113度編列獎勵各總工會理、監事暨模範勞工國內外公民 

           教育觀摩活動經費171萬元整。 

三、 模範勞工之選拔，分為下列三類： 

(一)工會模範勞工。 

(二)事業單位模範勞工。 

(三)原住民模範勞工。 

四、 各單位薦送名額及獎勵金分配: 

(一)本市模範勞工總名額最高以250人為限。事業單位薦送名額為10

人；原住民勞工2人。其餘名額(238人)依各總工會所轄基層工會

家數(每間基層工會1名)及所屬勞工人數比例(剩餘名額)統一分

配。 

   (二)各總工會參與分配之基層工會共計189家，剩餘49家依據第三季加

入上級工會勞工人數(查勞保投保及職災保險共計51,878人)比例

分配，各總工會、工、商業會分配情形如下: 

     1.基隆市總工會基層工會97家，勞工人數31,388人。薦送模範勞工

127名【97+(31,388/51,878*49)=127】，補助獎勵金額86萬8,680

元。 

     2.基隆市職業總工會基層工會13家，勞工人數2,261人。薦送模範勞

工15名【13+(2,261/51,878*49)=15】，補助獎勵金額10萬2,600

元。 

     3.基隆市全民勞工總工會基層工會27家，勞工人數5,952人。薦送模

範勞工33名【27+(5,952/51,878*49)=33】，補助獎勵金額22萬5,7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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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 

     4.基隆市工會聯盟總工會基層工會12家，勞工人數4,500人。薦送模

範勞工16名【12+(4,500/51,878*49)=16】，補助獎勵金額10萬9,440

元。 

     5.基隆市勞工陣線總工會基層工會14家，勞工人數3,602人。薦送模

範勞工17名【14+(3,602/51,878*49)=17】，補助獎勵金額11萬6,280

元。 

     6.基隆市產職業企業總工會基層工會26家，勞工人數4,175人。薦送

模範勞工30名【26+(4,175/51,878*49)=30】，補助獎勵金額20萬

5,200元。 

     7.基隆市進步工人總工會基層工會2家，均加入基隆市勞工陣線總工

會進行分配。 

     8.基隆市工商業會薦送模範勞工各5名，獎勵金額6萬8,400元。 

     9.原住民模範勞工2名，獎勵金額1萬3,680元。 

五、參選資格： 

(一)工會模範勞工： 

1.加入本市工會並從事本業達2年以上且現仍在職中。 

2.取得本市各基層工會推薦。 

(二)事業單位模範勞工： 

1.受僱本市事業單位並從事本業達2年以上且現仍在職中。 

2.取得本市事業單位推薦。 

(三)原住民模範勞工： 

    1.具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。 

        2.本市實際從事工作之現職勞工2年（含）以上。 

    3.取得本市原住民團體或原住民籍議員推薦。 

六、資格限制：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參與選拔，如經發現，即予取消資格並追繳 

其已領之獎勵，且不遞補所缺名額： 

(一)表揚年度前3年內(110至112年)曾被選拔為全國或本市模範勞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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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最近5年內(於108至112年)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及有酒

駕紀錄者。 

(三)新成立未滿1年之工會，不得薦送模範勞工參選人，期間計算係

依工會成立日至模範勞工表揚前一年度第三季(9月30日)止。 

(四)曾犯殺人罪、妨害性自主罪、搶奪罪、強盜罪、擄人勒贖罪、重

傷罪或有累犯紀錄者。但於服刑期滿後逾15年且未再依法起訴、

刑事法院審判中或有犯罪前科紀錄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七、選拔作業： 

(一)推薦單位(基層工會、事業單位)應依據本計畫規定於113年2月15

日前送交模範勞工推薦表、無不良紀錄切結書及佐證資料影本，

向所屬總工會、工業會、商業會進行審查(原住民團體及原住民

籍議員逕送本府審查)。 

 (二)各總工會、工業會、商業會等審查單位應於113年3月3日前(以郵

章戳為憑)，將推薦表、無不良紀錄切結書及模範勞工名冊，送

達本府(社會處)辦理後續作業，逾期未送者，不予受理。 

八、本市模範勞工之表揚及獎勵方式如下： 

(一)表揚：於本市五一勞動節活動大會中表揚。 

(二)獎勵：模範勞工每人頒發獎牌乙面及參加國內或國外公民教育觀

摩活動1次，活動需於113年11月30日前辦理完成。本年度

如遇不可抗力因素，經本府認定活動無法成行時，由各總

工會在公平合理原則下，除現金發放外，召開理事會研擬

適合之獎勵方案。會議紀錄需詳載獎勵對象(除模範勞工

外，是否比照動態活動獎勵理、監事需作決議紀錄)、發放

物品(不得記載由理事長全權處理)、發放人數等相關資料。 

九、經費： 

    所需經費於本處113年度單位預算/勞資關係與福利/工會及勞工業務

/對國內團體獎補助費項下支應。 

十、經費使用、限制及核銷： 

   (一)國內或國外公民教育觀摩活動由本府補助各總工會辦理。參與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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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之對象除補助各總工會之理、監事外限模範勞工本人參與且任

何人不得國內、國外重複參加(惟自費者除外)。另事業單位、原

住民模範勞工可自由選擇任一總工會報名參加。  

   (二)補助計畫編列之支出項目除發生本計畫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

情形外，以旅遊活動所必要者為限【限交通費用、餐飲、住宿、

門票、伴手禮(不得高於300元)、雜費(補助款總額百分之五為

限) 】。活動經費依年度資源分配會議決議補助各單位總經費額

度內實支實付辦理核銷。惟國外觀摩活動以補助每人最高1萬元、

國內觀摩活動以補助每人最高6,840元為限。 

   (三)活動辦理時，國外觀摩活動工作人員不予補助。國內觀摩活動考

量上、下車人數清點、各景點聯繫工作、用餐座位安排引導等服

務工作，每車最多以補助2名隨車工作人員為限。 

(四)活動計畫送本府審查時，須揭露全部參與人員名單、活動總經費來

源。本府實際補助金額須以原始憑證核銷，其他非本府補助支出之

費用可以憑證影本佐證。旅行社開立之代收轉付需請旅行社檢附支

出明細並加蓋其公司章證明。 

(五)依據本計畫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辦理靜態獎勵時，完成後須檢

附理事會會議紀錄、領取獎勵人員印領清冊、採購獎勵品原始憑證

據以辦理核銷請款。 

  (六)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撤銷或廢止一部或全部之補助處分，已領補

助款者，以書面行政處分，限期命其返還： 

       1.申請文件虛偽不實。 

       2.虛報、浮報補助款。 

       3.隱匿補助案件同時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者。 

       4.其他經本府認定違反法令情節重大。 

    本款規定，應載明於核定補助處分書。 

  依規定撤銷或廢止補助處分者，自撤銷或廢止日起，三年內不得申請

補助。 

十一、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詳如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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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